兰州理工大学校园招聘活动行为规范

第一条 为保障兰州理工大学校园招聘活动正常有序进行，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兰州理工大学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就业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兰州理工大学校园招聘活动是指兰州理工大学举办的线上及线下、经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我中心”）批准的各类招聘会、宣讲会和双选会等。除上述情况外，用人单位不得以“兰州理工大学专场”“兰理工站”等名义组织任何形式的招聘宣讲活动。

第三条 兰州理工大学校园招聘活动的参会者包括我校全体师生及其他高校收到邀请的部分应届毕业生。一般情况下，兰州理工大学学生优先参会。

第四条 线下招聘活动期间， 用人单位须严格遵照会前与我中心达成的相关协议进行招聘宣讲活动，活动期间须服从我中心及场地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安排。

第五条 线下招聘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工作人员须佩戴工作证，兰州理工大学学生须持有学生卡或学生证，教职工须持有职工卡。
我中心或场地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有权检查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未持有相应证件或冒用他人证件者，工作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或继续参会。

第六条 用人单位及参会者不得携带易燃、易爆或其他危险品参加校园招聘活动。我中心或场地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有权对用人单位及参会者进行安全检查。

第七条 参会者须在活动开始前的规定时间内入场，在规定时间外到场者，工作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

第八条 用人单位须根据会前与我中心达成的协议，严格控制招聘宣讲活动的时间和参会人数，不得超过协议规定的时间上限和人数上限。

第九条 线下、线上招聘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和全体参会者的一切活动必须严格围绕校园招聘展开，严禁进行任何与校园招聘无关的活动。

第十条 线下招聘活动期间，参会者应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坚决禁止故意打断活动进程、占座、大声喧哗、发放传单、挤占安全通道和妨碍他人进出会场等干扰招聘宣讲活动正常秩序或侵犯其他参会者权益的行为。
线上招聘活动期间，参会者应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坚决禁止发表与招聘活动无关言论。

第十一条 线下、线上招聘 活动期间，如遇突发情况，用人单位及全体参会者应服从我中心或场地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安排，避免造成人员、财产等方面的损失。

第十二条 线下、线上招聘活动期间，如发现用人单位或者参会者发表与校招无关言论、不当言论、违法违纪言论等情况，我中心工作人员有权利随时终止活动。如情节严重者我中心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本规范由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2025年2月
